訂
裝

全國律師聯合會  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號7樓C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方式-電  話：02-23881707分機6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真：02-238817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應佳容

受文者：各地方律師公會
[bookmark: _GoBack]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（113）律聯字第113716號
速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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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函知本會舉辦《為被害人權益奮鬥／系列講座》，如說明，敬請轉知會員踴躍報名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1、 按「隨著被害者學的發展，世界各國關於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法制隨之變化，從過去的補償，朝向強調犯罪被害人之尊嚴與人權，就尊重對待、知情、保護服務、經濟支持、獲得賠償、歸還財產等予以規範，並進而制定服務原則。法務部為犯罪被害人保護之主責機關，提供眾多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及相關法規範，擔任在野法曹的您知多少？希望能透過本次報告使參與的道長們瞭解相 關法規範及措施，俾使未來無論在法律諮詢或是擔任犯罪被害人之告訴代理人的場合，能夠告訴犯罪被害人並據以提出相關主張，透過公私協力共同落實對於犯罪被害人之保護，充分達到保護犯罪被害人的目的。」(張檢察長曉雯，本次講座簡介)
2、 本次講座資訊如下：
(1) 活動講題：《為被害人權益奮鬥／系列講座‧第8場》─「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之公私協力‧一起向犯罪被害人說哈Law」
(2) 邀請講座：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/張曉雯檢察長
(3) 活動日期：民國113年12月7日（週六）上午9時至12時。
(4) 研習地點：假「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(會館)」(實體+線上研習)。
主辦單位：全國律師聯合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委員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、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校友會。
共同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、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、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。
(5) 與會人員：本會律師會員及民間團體暨社會賢達。
3、 本次活動議程及報名網址，詳如附件資料及DM所示。
  
正本：各地方律師公會
副本：本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委員會 徐主任委員承蔭
     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、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校友會、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、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、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校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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